
申報期間： 

110 年 1 月 4 日（㇐）~ 2 月 5 日（五）止 

申報項目： 

1． 休耕、轉作 （83~92 年符合種稻或甘蔗有案者） 

2． 自行復耕（1 分地 500 元） 

 ㇐般農業區 及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） 

 申報面積需扣除建物、空地、道路等無法種植面積 

 110 年起申報作物為「苗圃」者，須檢附種苗業登記證或相關文件 

應備文件： 

1． 土地所有權狀、土地登記謄本（近 3 個月內） 

2． 租約或委託經營書（非土地所有權人） 

3． 申請人身分證 

4． 印章 

5． 農會或銀行存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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